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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約伯記（14）繼續講述約伯回應提幔人以利法的第二次發言， 

以及書亞人比勒達的第二次發言（伯16:21-18:20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伯記15:27-16:20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約伯記15:27-16:20繼續講述提幔人以利法第二次發言，以及約伯的回應等故事。 
 
以利法曾說約伯無知，好像“用東風充滿肚腹”，他現在形容約伯的惡是懷裡滿了毒害。依

照以利法的觀點，惡人作惡必被毀滅，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咎由自取。 
 
約伯的朋友原本是來安慰悲痛中的約伯。但事實上，他們不僅沒有同情和憐憫約伯，反而因

他所受的苦責備他。約伯回答以利法，稱他和另外兩位朋友為“叫人愁煩的安慰者”。約伯

的話揭示了關懷者安慰痛苦者應該注意的五條原則：第一，不要僅僅為了說話而說話；第二

，不要用人為的答案說教；第三，不要批評或指控；第四，要切身地體會他人的問題；第五，

必要時給予幫助和鼓勵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試試約伯的建議，這些話都是來自一位極需要安

慰的人。 佳的安慰者是那些能夠明白、理解，並體恤他人痛苦的人。 
 
約伯害怕神離棄他，就直接向神申訴他的無辜，表達他對見證人和中保的渴慕之情。見證人

是目睹所發生事情的人；中保則有些像代表原告說話的律師。約伯藉這些顯示他把所有的希

望寄託於在天上向神自辯，因為他恐怕來不及在地上為自己辯護就死去了。親愛的聽眾朋友

，從新約中，我們知道耶穌基督作了我們的中保。希伯來書7:25記載：“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

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；因為他是長遠活著，替他們祈求。”約翰一書2:1記載：“我小子們

哪，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是要叫你們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，就

是那義者耶穌基督。”因此，我們沒甚麼好怕的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伯記16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約伯記16:21-22記載約伯說：“願人得與神辯白，如同人與朋友辯白一樣；因為再過幾年，我

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。” 
 
在此，我們看到約伯另一個呼求。對信徒來說，知道我們有一位代禱者是多麼好的事啊！我

們有一位中保、有一位律師，在神面前為我們代求。在舊約啟示甚微的年代，約伯雖然未必

知道有一位拯救人類的基督要來，但苦難説明他認識到神的救恩真理。 
 
在此，有兩點值得我們思考：第一，神與人的關係。受造之時，人可與神直接進行相交。雖

然人的墮落導致了這種關係的斷絕，然而神卻預備了可恢復關係的方法，就是耶穌基督。羅

馬書3:25記載：“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，是憑著耶穌的血，藉著人的信，要顯明神的義；因為

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，”第二，人與人的關係。若要建立正確的人際關係，就

當以神人之間的關係為前提。若沒有人人都能認可的絕對標準，社會會產生混沌和失去秩序

，人與人之間健康而親密的關係也會遭到破壞。約伯渴望這兩種關係得以恢復。 
 
神為我們安排好了一切。耶穌已經在十架上成就救恩，如今祂作為中保在神面前為信徒祈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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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提摩太前書2:5記載：“因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間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為人的

基督耶穌；”親愛的聽眾朋友，基督今天願意做你的中保，如果你此前還不認識他，聽了我

們的節目後，請趕快接受神的這份福恩吧，基督必拯救你到底。 
 
約伯記17:1-3記載約伯說：“我的心靈消耗，我的日子滅盡；墳墓為我預備好了。真有戲笑我

的在我這裡，我眼常見他們惹動我。願主拿憑據給我，自己為我作保。在你以外誰肯與我擊

掌呢？” 
 
心靈破碎的約伯相信自己已不久於人世。他看自己為神所丟棄的人，又是同伴們譏誚的對象

。約伯除了持守自己的義，別無他法，儘管一切看起來都事與願違，他仍堅信神的公義。 
 
“憑據”這個詞意，指在商業往來中為了堅固彼此間的契約而提供的物證。約伯相信自己無

罪，因此盼望神能賜下可證明其無罪的憑據。“作保”指的是法庭上的保證。“為我作保”

，意指法庭上的擔保人，此處約伯實際上是在懇求神親自成為他的擔保人。“擊掌”一詞則

強烈表現出約伯很想求證朋友們的控訴內容，從而使他們為偽證與誣陷付出代價。申命記

19:15-21記載：“人無論犯甚麼罪，作甚麼惡，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，總要憑兩三個人的

口作見證才可定案。若有兇惡的見證人起來，見證某人作惡，這兩個爭訟的人就要站在耶和

華面前，和當時的祭司，並審判官面前，審判官要細細地查究，若見證人果然是作假見證的

，以假見證陷害弟兄，你們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。這樣，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

。別人聽見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們中間再行這樣的惡了。你眼不可顧惜，要以命償命，以

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以手還手，以腳還腳。” 
 
約伯記17:4記載約伯說：“因你使他們心不明理，所以你必不高舉他們。” 
 
有人解釋本節的下半節為“你必不得高舉”，主張約伯是在埋怨神。然而，更為貼切的理解

就是，此句描繪了約伯願意信靠神的主權與公義直到 後的心志。約伯雖曾對神的主權表示

過埋怨，但未曾否認過神的主權。約伯確信，雖然朋友們以高姿態誹謗、論斷他，然而，總

有一日他們會受到神的公義審判。 
 
約伯記17:5-6記載約伯說：“控告他的朋友、以朋友為可搶奪的，連他兒女的眼睛也要失明。

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談；他們也吐唾沫在我臉上。” 
 
約伯認為現在只剩下神可以為他擊掌（這是作擔保的記號），保證他是義人。約伯罵他的朋友

必遭報應，他們的子孫後代也要遭殃。 
 
約伯記17:7-11記載約伯說：“我的眼睛因憂愁昏花；我的百體好像影兒。正直人因此必驚奇

；無辜的人要興起攻擊不敬虔之輩。然而，義人要持守所行的道；手潔的人要力上加力。至

於你們眾人，可以再來辯論吧！你們中間，我找不著一個智慧人。我的日子已經過了；我的

謀算、我心所想望的已經斷絕。” 
 
“我的百體好像影兒。”這句表達了疾病和苦難使約伯的身體極度虛弱。 
 
約伯記17:12-16記載約伯說：“他們以黑夜為白晝，說：亮光近乎黑暗。我若盼望陰間為我的

房屋，若下榻在黑暗中，若對朽壞說：你是我的父；對蟲說：你是我的母親姊妹；這樣，我的

指望在哪裡呢？我所指望的誰能看見呢？等到安息在塵土中，這指望必下到陰間的門閂那裡

了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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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黑夜為白晝”，意指約伯的朋友不顧他休息的需要，日夜糾纏他，以虛妄的辯論折磨他

。“亮光近乎黑暗。”指的是朋友們對約伯的安慰之言，意指約伯的苦難即將結束。然而，

朋友們的此番安慰，並沒有給絕望中的約伯帶來任何幫助。 
 
約伯陳述，與其在難以忍受的極度痛苦中苟且偷生，倒不如一了百了，死後被蛆蟲所吃。我

們不能認為約伯絕望的歎息與我們全然無關，不可抱有僥倖心理。因為所有人都在不遠的將

來腐朽滅亡，這是無法逃脫的命運。錢財、名譽、美好的姿態、父母兄弟及世上的所有寶貝

，在死亡面前都束手無策。因此，我們當真心盼望基督裡面的永生和復活，不作世界的僕人

，反而要按照神的旨意過凡事謝恩的生活。哥林多前書5:12記載：“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

干？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嗎？”加拉太書4:8記載：“但從前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，是

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奴僕；”歌羅西書4:6記載：“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，好像用鹽

調和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。” 
 
約伯記18章記載的是書亞人比勒達第二次發言。他反駁約伯，但缺乏新意。比勒達是個傳統

主義者，把古老的諺語和格言串在一起，就像一串項鍊一樣。他還是在重複著那些看似敬虔

卻毫無意義、華而不實的陳腔濫調。比勒達的發言有一些還說得不錯，但對約伯無益。 
 
約伯記18:1-3記載：“書亞人比勒達回答說：你尋索言語要到幾時呢？你可以揣摩思想，然後

我們就說話。我們為何算為畜生，在你眼中看作污穢呢？” 
 
比勒達說得很直白，他說：“約伯，請你閉嘴，我們有話要對你說。你應該停止說話，開始

傾聽。你本應該聽我們的，卻一直在說話。”事實上，他們所有人，包括約伯和他的朋友們

，都可以忍住不說話，專心傾聽。但那時約伯的朋友沒有預備聽神的話。神在預備約伯，讓

約伯準備聽神的聲音，稍後，約伯就會聽到了。比勒達問約伯為甚麼輕視他們，覺得他們很

討厭。答案很明顯，因為他們就是這樣看約伯的。因此，從這個角度上可以說，約伯和他的

朋友半斤八兩，沒輸沒贏。這場辯論，他們彼此怒目相向。本來約伯的朋友是來看他的，現

在他們不再是朋友了。 
 
約伯記18:4記載比勒達說：“你這惱怒將自己撕裂的，難道大地為你見棄、磐石挪開原處嗎？

” 
 
“將自己撕裂的”，這與以利法在約伯記15:6所說的“你自己的嘴見證你的不是”的責備類

似。比勒達認為關於神公義的真理是亙古不變的，他咒駡約伯因陷入驕傲而自取滅亡。比勒

達把自己看成是惟一的真理守護人，單方面斥責約伯，從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地步。 
 
比勒達問約伯，說：“你以為神使宇宙運轉，只是為你嗎？”比勒達是傳統主義者，他從過

去的角度來看每件事情。他覺得只要在過去是真實的，在今天也都是好的。比勒達說：“約

伯，難道你不能明理一點嗎？這樣我們才能互相理解啊。你看不起我們，把我們當成是無能

的人，你不滿自己與神的關係，你以為這樣就能得到釋放，從困境中轉回嗎？” 
 
約伯記18:5記載比勒達說：“惡人的亮光必要熄滅；他的火焰必不照耀。” 
 
“亮光”和“燈”象徵義人在神面前所享有的生命與繁榮。古代希伯來人的基本原理認為亨

通與榮譽是片時的，轉瞬即逝。比勒達根據這些舊約原理，指出約伯受苦難正是因自己的不

義。然而，比勒達並沒有正確認識到：因循守舊的知識所產生的判斷，有時不能成就神的公

義，反而會招致論斷與分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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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伯記18:6-10記載比勒達說：“他帳棚中的亮光要變為黑暗；他以上的燈也必熄滅。他堅強

的腳步必見狹窄；自己的計謀必將他絆倒。因為他被自己的腳陷入網中，走在纏人的網羅上

。圈套必抓住他的腳跟；機關必擒獲他。活扣為他藏在土內；羈絆為他藏在路上。” 
 
這段經文羅列了為擒獲禽獸而設下的網羅、圈套、機關、活扣、羈絆等多種工具。比勒達將

約伯比喻為自己跳進網羅，愚蠢、兇惡的畜生。事實上，本文恰如其分地比喻了毀謗基督福

音者的命運。他們好像沒有靈性，生來就是畜類，被捉拿宰殺的。他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，

正在敗壞人的時候，自己必遭遇敗壞。他們動用一切計謀策略構築自己的營壘， 終卻在神

的審判之下遭到滅絕。詩篇64:6-8記載：“他們圖謀奸惡，說：我們是極力圖謀的。他們各人

的意念心思是深的。但神要射他們；他們忽然被箭射傷。他們必然絆跌，被自己的舌頭所害

；凡看見他們的必都搖頭。”彼得後書2:9記載：“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，把不義的

人留在刑罰之下，等候審判的日子。” 
 
“圈套”的意思是陷阱。比勒達說：“陷阱會抓住你的。你像熊一樣被困在陷阱裡，因為你

一直在玩弄誘餌。如果不是這樣，你就不會被抓住了。”我們可以看到比勒達在說些表面上

看起來很敬虔的陳詞濫調，像在解答數學題一樣。首先你得步步證明，然後獲得結論。然而

，比勒達忽略了生活的複雜性，並不能簡單將其公式化。舉例來說，在人生問題中，人們很

容易從一些錯誤的前提開始，逐步邁向錯誤的深淵。如果前題是正確的，你就能有正確的推

論；但如果前題是錯的，結論也會錯。如果A等於10，而你卻認定A是15，即使你的方法對，

但你不會得到正確的答案。很多人想要寫下自己的方程式，但他們的前題錯了。比勒達自以

為找到一個確實又可靠的規則，他說，約伯掉入罪的陷阱是他咎由自取，沒有別的原因。 
 
約伯記18:11-17記載比勒達說：“四面的驚嚇要使他害怕，並且追趕他的腳跟。他的力量必因

饑餓衰敗；禍患要在他旁邊等候。他本身的肢體要被吞吃；死亡的長子要吞吃他的肢體。他

要從所倚靠的帳棚被拔出來，帶到驚嚇的王那裡。不屬他的必住在他的帳棚裡；硫磺必撒在

他所住之處。下邊，他的根本要枯乾；上邊，他的枝子要剪除。他的記念在地上必然滅亡；

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。” 
 
比勒達的意思是：疾病使惡人的身體衰敗，神的怒火要摧毀他的住處，他的名字要被塗掉，

他的家人都要滅亡，他不再有兒孫，他淒涼的處境使後代的人感到震驚。這對邪惡的人來說

是這樣，但卻不適用在約伯身上。有時候，我們的某些說法可能是對的，但卻不能生搬硬套

應用在特定的人身上。我覺得，這就是為甚麼現在很多所謂的“心理諮詢”是會有危險的。

我認為有很多優秀的基督教心理學家；我認識其中一些。但是，坦率地說，許多心理學家的

前提往往是不準確的，因此他們無法提供諮詢。 
 
約伯的朋友想要勸戒約伯，但他們能力不足。比勒達說邪惡的人將要受到審判、惡人的名字

必被塗抹。他說的沒錯，歷史上的獨裁者曾經一時得勢，現在卻都死了。雖然比勒達的話是

真的，但約伯絕不是他口中所說的惡人。 
 
約伯記18:18記載比勒達說：“他必從光明中被攆到黑暗裡，必被趕出世界。” 
 
比勒達用比喻說明惡人的下場，但不適用在約伯身上。 
 
約伯記18:19-20記載比勒達說：“在本民中必無子無孫；在寄居之地也無一人存留。以後來的

要驚奇他的日子，好像以前去的受了驚駭。” 
 
任何人都希望自己晚年兒孫滿堂，其樂融融。這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幸福標準，但這同時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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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驕傲和滿足的慾望源泉。有時惡人的後代比任何人都多。此時，約伯失去所有子女，他們

都被擊殺了。不僅是猶太人，幾乎所有人都會認為沒有子孫可繼後是淒慘的悲劇。比勒達強

調惡人的後嗣會被剪除，惡毒地映射約伯失去兒女的災難。比勒達這樣對約伯說話，實在太

殘忍。在約伯記 後一章，我們將會看到，神補償約伯，賜給他更多兒女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